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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选择委托代销方式节税

【摘要】委托代销有视同买断和支付手续费两种具体的操作方式，不同纳税身份的委托方选择不同的代销方式对自身

税负及净利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。本文从税负和净利润角度探讨委托方委托代销方式的最佳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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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销是指受托方按委托方的要求销售委托方的货

物，并收取手续费的经营活动。委托代销有两种具体方式：一

是视同买断方式，即由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协议，委托方按协

议价收取所代销的货款，实际售价可由受托方自定，实际售价

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归受托方所有；二是支付手续费方式，即

受托方根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作为其劳

务收入。委托代销具体方式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

税负及净利润，并且委托方的纳税人身份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

或小规模纳税人）委托代销的产品是否属于应税消费品，也会

成为选择委托代销具体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。企业可通过合

理选择委托代销方式达到节约税费流出、增加净利润的目的。

一、委托代销应税消费品方式的选择

1. 委托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

例 1：甲公司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想委托一家公司（非关

联方）代销其应税商品 A（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10%），约定不

论采用何种代销方式，甲公司产品在市场上均以 0.1万元/件

（不含税）的价格销售。代销协议的备案有两个：方案 1：采用

收取手续费方式，甲公司根据代销的销售额向代销公司支付

20%的代销手续费；方案 2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，代销公司每售

出一件甲公司的产品，甲公司按 800元的协议价收取货款，实

际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 200元归代销公司所有。

根据以前的销售经验，甲公司预计到年底能够售出该产

品 20 000件，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60万元，每件产品生产成

本在 600元左右。

方案 1：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1伊20 000-0.06伊20 000=8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1伊17%=34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1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340-160=18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消费税=20 000伊0.1伊10%=2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180+200）伊（3%+7%）

=38（万元）

甲公司销售费用=0.02伊20 000=4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800-200-38-400）伊25%=40.5（万

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800-200-38-400-40.5=121.5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180+38+200+40.5=458.5（万元）

方案 2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08伊20 000-0.06伊20 000=4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08伊17%=27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1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272-160=11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消费税=20 000伊0.08伊10%=1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112+160）伊（3%+7%）

=27.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400-160-27.2）伊25%=53.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400-160-27.2-53.2=159.6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112+160+27.2+53.2=352.4（万元）

比较分析采用不同委托代销方案对甲公司的影响：甲公

司采取方案 1时，应缴纳税费为 458.5万元；采用方案 2时，

应缴纳税费为 352.4万元。方案 1的税负比方案 2的高 106.1

万元，净利润比方案 2的低 38.1万元。所以甲公司应采用方

案 2。

2. 委托方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

例 2：假设甲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其他条件同

例1。

方案 1：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1伊20 000-0.06伊20 000-160=640（万

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20 000伊0.1伊3%=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消费税=20 000伊0.1伊10%=2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60+200）伊（3%+7%）

=26（万元）

甲公司销售费用=0.02伊20 000=4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640-200-26-400）伊25%=3.5（万

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640-200-26-400-3.5=10.5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60+200+26+3.5=289.5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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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 2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08伊20 000-0.06伊20 000-160=240

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20 000伊0.08伊3%=48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消费税=20 000伊0.08伊10%=1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48+160）伊（3%+7%）

=20.8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240-160-20.8）伊25%=14.8（万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240-160-20.8-14.8=44.4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48+160+20.8+14.8=243.6（万元）

比较分析两种方案对甲公司的影响：甲公司采用方案 1

时，应缴纳税费为 289.5万元；采用方案 2时，应缴纳税费为

243.6万元。方案 2的税负比方案 1的低 45.9万元，且方案 2

的净利润比方案 1的高 33.9万元。不管从税负还是净利润的

角度考虑，甲公司都应该采用方案 2。

结论剖析：为使结论更加清晰，我们比较委托代销单件商

品的情况，详见表 1。在两种代销方案中，若采用方案 1，委托

企业会在单件商品上多取得 200元的收入，同时支付 200元/

件的代销手续费，收入的增加使得委托方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城

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，而增加的消费税和城建税及教育费

附加等又会减少委托企业的利润总额，进而减少其企业所得

税和税后净利润。

二、委托代销非应税消费品方式的选择

例 3：甲公司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想委托一家公司代销

其非应税商品 B,甲公司产品在市场上均以 0.1万元/件（不含

税）的价格销售。代销协议的备案有两个：方案 1：采用收取

手续费方式，甲公司根据代销的销售额向代销公司支付 20%

的代销手续费；方案 2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，代销公司每售出

一件甲公司的产品，甲公司按 800元的协议价收取货款，实际

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 200元归代销公司所有。根据以前

的销售经验，甲公司预计到年底能够售出该产品 20 000件，

预计到年底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60万元，每件产品生产成

本在 600元左右。

1. 委托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

方案 1：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1伊20 000-0.06伊20 000=8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1伊17%=34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1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340-160=18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80伊（3%+7%）=18（万

元）

甲公司销售费用=0.02伊20 000=4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800-18-400）伊25%=95.5（万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800-18-400-95.5=286.5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180+18+95.5=293.5（万元）

方案 2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08伊20 000-0.06伊20 000=4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08伊17%=27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1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272-160=11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12伊（3%+7%）=11.2

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400-11.2）伊25%=97.2（万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400-11.2-97.2=291.6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112+11.2+97.2=220.4（万元）

比较分析两种方案对甲公司的影响：甲公司采用方案 1

时，应缴纳税费为 293.5万元；采用方案 2时，应缴纳税费为

220.4万元。方案 1的净利润比方案 2 的少 5.1万元，所以甲

公司应该采用方案 2。

2. 委托方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

例 4：若委托方甲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其他条件

同例 3。

方案 1：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1伊20 000-0.06伊20 000-160=640（万

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20 000伊0.1伊3%=6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60伊（3%+7%）=6（万元）

甲公司销售费用=0.02伊20 000=400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640-6-400）伊25%=58.5（万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640-6-400-58.5=175.5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60+6+58.5=124.5（万元）

方案 2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时：

甲公司销售毛利=0.08伊20 000-0.06伊20 000-160=240

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增值税=20 000伊0.08伊3%=48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48伊（3%+7%）=4.8（万

表 1

委托代销单件
应税消费品

委托方为一般
纳税人

方案1与方案2比较

避免数据偶然性

增加的增值税

增加的消费税

增加的城建税
及教育费附加

减少的所得税

净增加的税负

减少的净利润

200伊17%=34

200伊10%=20

渊34+20冤伊渊7%+
3%冤=5.4

渊20 +5.4冤伊25%
=6.35

34+20+5.4-
6.35=53.05

渊20+5.4冤伊渊1-
25%冤=19.05

200伊3%=6

200伊10%=20

渊6 +2 0冤 伊渊7% +
3%冤=2.6

渊20+2.6冤伊25%=
5.65

6+20+2.6-5.65=
22.95

渊20 +2 .6冤 伊渊1 -
25%冤=16.95

a

b

0.1a+0.1b

渊b+0 .1a+0.1b冤伊25%
=0.025a+0.275b

1.075a+0.825b

渊b+0.1a+0.1b冤伊渊1-
25%冤=0.075a+0.825b

委托方为小规模
纳税人

委托代销单件应税消费品不同代销方式指标比对

注院为避免案例数据的偶然性袁现假设每件商品增加的

增值税和消费税分别为 a和 b袁 则每件商品净增加的税负为

渊1.075a+0.825b冤跃0曰每件商品减少的净利润为渊0.075a+0.825b冤

跃0遥即院委托代销应税消费品袁无论委托方增值税纳税人身份

如何袁 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更有利于减

轻税负尧增加净利润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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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

甲公司应交所得税=（240-4.8）伊25%=58.8（万元）

甲公司净利润=240-4.8-58.8=176.4（万元）

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=48+4.8+58.8=111.6（万元）

比较分析两种方案对甲公司的影响：甲公司采用方案 1

时，应缴纳税费为 124.5万元；采用方案 2时，应缴纳税费为

111.6万元。同时，方案 1的净利润比方案 2的少 0.9万元，从

盈利角度考虑，甲公司应该采用方案 2。

结论剖析：为使结论更加清晰，我们比较委托代销单件商

品的情况，详见表 2。在两种代销方案中，若采用方案 1，委托

企业会在单件商品上多取得 200元的收入，同时支付 200元/

件的代销手续费，收入的增加使得委托方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城

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，而增加的消费税、城建税及教育费附

加等又会减少委托企业的利润总额，进而减少其企业所得税

和税后净利润。

三、结论

无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委托代销商

品，无论委托代销的是否为应税消费品，从减轻税负及增加净

利润角度考虑，均应采用视同买断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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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及其控制策略

【摘要】购物卡在实际税务处理中存在不少税务风险，本文主要分析了以下三种———购物卡买卖环节发票开具的税务

风险、购物卡买卖双方纳税申报环节中的税务风险、购物卡最终消费者个税扣缴的税务风险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务风险

的控制策略。

【关键词】购物卡 税务风险 控制

肖太寿渊博士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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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许多超市和商场为了解决融资问题，往往发行各种

对外销售的购物卡，持卡者在销售卡和持卡者在购物过程中

存在不少税务风险。如果不重视这些风险的防范，则会给商家

和购卡者带来补缴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的风险。笔者对购物卡

的税务风险进行了梳理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控制措施。

一、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

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：一是购物

卡买卖环节发票开具的税务风险；二是购物卡买卖双方纳税

申报环节中的税务风险；三是购物卡最终消费者个税扣缴的

税务风险。

1. 购物卡买卖环节发票开具的税务风险。购物卡买卖环

节的发票开具风险最大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商

场、超市等售卡者出售购物卡时收款开票，持卡人持购物卡去

消费时再开具卷式发票。在这个流程中，实际上是开两次票：

一个是售卡者给购卡者汇总开具一次发票；再一个是持卡人购

物的时候再开一次，存在重复纳税的风险，而且涉嫌虚开发

票。另一方面是购卡人直接向商家购买该商家发行的购物卡，

要求开具“办公用品”、“食品”和“劳保用品”等与企业经营有

关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按 17%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，但是

持卡人在持卡消费时，购买的却是其他名目的商品，那么这就

构成了开具虚假发票的行为，商家和购卡人都违反了《发票管

理办法》对发票的开具要求，将面临遭到税务机关处罚的风险。

表 2

委托代销单件
非应税消费品

委托方为一般
纳税人

方案1与方案2比较

消除数据偶然性

增加的增值税

增加的城建税
及教育费附加

减少的所得税

净增加的税负

减少的净利润

200伊17%=34

34伊渊7%+3%冤=3.4

3.4伊25%=0.85

34+3.4-0.85=36.55

3.4伊渊1-25%冤=2.55

200伊3%=6

6伊渊7%+3%冤=0.6

0.6伊25%=0.15

6+0.6-0.15=6.45

0.6伊渊1-25%冤=0.45

a

0.1a

0.1a伊25%=0.025a

a+0.1a-0.025a=
1.075a

0.1a伊渊1-25%冤=
0.075a

委托方为小规模
纳税人

委托代销单件非应税消费品不同代销方式指标比对

注院为避免案例数据的偶然性袁现假设每件商品增加的增

值税为 a袁则每件商品净增加的税负为 1.075a跃0曰每件商品减

少的净利润为 0.075a跃0遥即院委托代销应税消费品袁无论委托

方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如何袁 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支付手

续费方式更有利于减轻税负尧增加净利润遥


